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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府〔2022〕39 号

关于印发《周浦镇招商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的通知

周浦企业集团、周浦企业服务中心：

为进一步加强招商经费管理，根据相关规定及周浦镇实

际，制订了《周浦镇招商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6 月 24 日

抄送：周浦镇经济发展办公室、周浦镇财政所。

浦东新区周浦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7月11日印发

(共印7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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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浦镇招商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做好周浦镇经济发展和招商安商稳商工作，加

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激发镇属机构的招商积极性，提高服务企

业水平，根据浦东新区相关规定及我镇实际，特制定《周浦

镇招商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。

一、对象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周浦镇机构职能定位中明确具有招商职

能的镇属公司以及协助招商的社区中心、村居、公司等其他

镇属机构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、贡献匹配、突出实效。招商经费的结算与招商实绩、

区域经济贡献相匹配，用于招商队伍、招商活动等支出，从

而激发招商活力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。

2、分类管理，厉行节约。招商经费按照使用主体和管

理模式分类结算，经费使用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财

务规章制度。

三、资金来源及结算方式

招商经费纳入镇本级财政预算管理，并按对象类别分类

结算：

（一）具有明确招商职能的镇属公司

1、由镇政府与镇属公司签订委托招商管理协议，明确

职责、目标、结算方式等权利义务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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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结算内容及比例

（1）具有招商职能的镇属公司自主引进注册型企业，

按照引进企业综合地方贡献形成的镇实得财力的 20%结算，

引进落地商贸企业按照引进企业综合地方贡献形成的镇实

得财力的 15%结算，引进落地工业企业按照引进企业综合地

方贡献形成的镇实得财力的 10%结算；

（2）具有招商职能的镇属公司与专业招商机构合作，

对符合条件的专业招商机构根据《周浦镇“十四五”促进招商

安商工作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具体规定结算。

（二）协助招商的镇属机构

对符合条件的社区中心、村居及镇属公司，协助引进企

业的，根据《周浦镇“十四五”促进招商安商工作的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具体规定结算。

四、使用范围及标准

招商经费主要用于招商队伍建设、投资促进工作推介、

媒体宣传、组织开展政策宣传、培训等支持企业发展活动，

沟通协调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等服务活动。

1、对于非镇级财政全额拨款的镇属公司，根据委托协

议结算的招商经费作为委托管理报酬，可作为收入按规定结

转。

2、对于镇财政拨款的社区中心、村居，符合条件的招

商经费作为专项工作经费，按专项经费管理，年度结余应作

为存量资金上缴镇财政。

3、招商经费使用涉及出差、接待、会议培训等事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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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按照市、区相关文件规定和要求

执行。

4、严禁使用招商经费购买香烟、高档酒；严禁使用招

商经费违规发放津补贴；严禁使用招商经费支付与招商工作

无关的各种消费行为。

五、审核和拨付

1、具有明确招商职能的镇属公司，按照委托招商管理

协议，根据年度招商成效，按约定的结算方式向镇财政所提

交申请，经财政所初核、镇经发办复核，分管领导审核，镇

长审批后结算兑现。

2、专业招商机构及其他协助招商的镇属机构，按照《周

浦镇“十四五”促进招商安商工作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

定结算兑现。

六、其他

1、本办法由周浦镇财政所负责解释。

2、本办法自 2022年 6月 20日起施行，试行一年。2022

年 1月 1日-2022年 6月 20日期间，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参

照本办法执行。实施中如遇上级有新规定的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6 月 24 日


